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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42619.htm 案例分析题 甲被检察机关指控

犯有三项罪行： 第一项，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公章的批文 第二项，该伪造的批文和所谓“中国石材进出口

公司出口业务合同”，到某石材加工厂对该厂经理谎称能联

系出口香港的石材业务。然后以虚构的香港某公司的名义与

石材厂签订了500万吨石材的“购销合同”，收取合同定金50

万元后即不见踪影。一年后公安机关将甲抓获，发现甲已经

将50万元定金挥霍一空。 第三项，在审讯中甲还主动交待以

下的犯罪事实：甲曾经说服在国有银行营业所工作的业务员

丙、丁二人，在丙、丁值班时由甲前去营业所假装“打劫”

，共同分赃。丙、丁同意。某日，在只有丙、丁值班时，甲

冲进营业厅，用仿真手枪指向丙、丁。丙、丁假装害怕，将

预先准备好的100万元巨款放入甲的提包中，甲携巨款逃走。

之后，甲、丙、丁三人平分赃款。 分析上述案例，回到下列

问题： (1)甲构成何罪？并简要说明定罪的理由 (2)对甲指控

的第一项何第二项罪行是否需要数罪并罚？为什么？ (3)对甲

指控的第三项罪行有何法定量刑情节？为什么？ 【答案】 (1)

根据刑法的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

印章的，构成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

罪。本案中，甲伪造了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章

的批文，所以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根据刑法的规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的单

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



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中甲以虚构的香港某公司的

名义与石材厂签订了500万吨石材的“购销合同，并骗取50万

元的定金，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成立合同诈骗罪。 

根据刑法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

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与国家工作人员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本

案中，丙、丁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

员。甲和丙、丁合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丙、丁保管

、经手国有银行资金的职务上的便利，虚构抢劫事实，将100

万元巨款占为己有。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成立贪污罪。

(2)对于甲的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不需要进

行数罪并罚。因为，甲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的目的是为了进

行合同诈骗提供方便，显然伪造国家机关公文是手段行为，

合同诈骗是目的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牵连关系，成立牵连犯

。根据牵连犯的处断原则，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处罚原则

的，按照从一重处断原则，不实行数罪并罚。 (3)根据我国刑

法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

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

以自首论。本案中，在审讯中甲还主动交待了司法机关没有

掌握的贪污的犯罪事实，符合特别自首的成立条件，成立自

首。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甲的贪

污行为不属于犯罪较轻的情形，所以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